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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基础
                           张文彬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合理性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

从“百家争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国的传统思想经历着变革到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而这种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被儒家思想占据。而儒家思想中对社会纠纷的处理采取的是以和为贵的理念。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此处的“无讼”，其实是就是要息事宁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各方也要互相体谅通过协商来解决，尽量不采取法律介入的方式。如果大家都和睦相处，不存在纷争，法律也就成了一种摆设，可以存而不用，即 “刑措”。
“无讼”其实是一种家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产生的法律观念其实是畏惧“刑罚”对社会关系的介入。“这种观念其实是在民本主义之上对社会大同的理想幻境，核心在于‘尚中庸’而‘求和谐’。”
而且，“无讼”深入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 “息诉”之术也构建在传统法律制度中，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
因而“无讼”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无讼”的中庸思想对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影响以及“息诉”之法对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修正，其实也是存在历史必然性的，毕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影响太过深远。但综合而言，我们还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要注意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构建中合理的利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法律制度上的提升，具体到对本文论述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予以下方面讨论。
首先，该制度中蕴含了以“贵和”的思想，目标在于构建和谐社会。“无讼”其实正是在“贵和”的引导下出现的社会治理理念。“无讼”的价值在于天人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维护和会稳定、安全、和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犯罪人与被害人利益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全，维护长治久安，更高层次的社会治理。
其次，该制度旨在修复社会关系节省司法资源，这一目标其实还是以制度上的控辩合意实现的。所谓的“以和为贵”，在解决社会矛盾上，人民更愿意通过调解、缓和等方式处理纠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合意借取我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提高被追诉人对犯罪行为的认可，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对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简化诉讼程序，减少上诉、申诉，修复社会关系。
再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思想对个人教养的渗透主要是在道德方面，要求人生而存在羞耻观，在德育教育中要知罪恶辨是非。古代中国“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不仅要用法，要更重视教化，更重视道德的适用。那时最终的审判结果也是要求当事人写下遵依结状，表示坚决服从裁决，才算结案。”
由此可见，本质上古代审判就是教谕式的调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不能全部排除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但通过控辩合意，使得被追诉人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行为，自愿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直面自己的犯罪处境。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普法教育，与社会道德衔接，提高道德水平，远离犯罪行为。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家公权力与被追诉人以控辩合意的方式平等协商，形成合意具结，从宽的刑事处罚引导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一是更高效地处理刑事纠纷，矫正修复社会关系；二是通过法的宽容，使被追诉人真诚悔罪，预防再犯，并通过法治教育对公众起到警示作用。认罚从宽制度在理念、制度上都体现了对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之继承、发扬。

（二）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程序简化的改革的延伸，加之司法改革下司法队伍走向更加专业化和精英化，从以前的有办案资格即可办案到竞争“员额制”，人人都可办案到部分人才可以办案，相对员额制检察官、法官而言，无疑办案量增加，办案压力增大。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方面通过速裁、简易、普通程序的适用，将案件根据难易程度进行繁简分流，简单案件从快从速办理，将更多的精力放置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上，进行程序上的分流解决案多人少矛盾；另一方面通过阶段性分压，从侦查阶段就鼓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减轻侦查取证难度，加快办案进程，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认罪认罚，化解与被害人的矛盾，使刑事诉讼“轻装上阵”，在控辩合意下减少后续诉讼对抗。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正当性
该制度能够在立法层面确定后迅速展开并取得明显的效果，除传统法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更有在实体法及程序法上的支撑。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基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实体法基础，主要在犯罪治理以及人身危险理论两个方面,在实体上的从宽处罚鼓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
在犯罪治理理论上，传统的犯罪治理是消灭、镇压，后来渐渐变成打击、控制，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实现了部分科学化。犯罪治理不仅仅是打击犯罪，其实也是在调和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刑罚最重要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是要防止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这种防止不仅仅是针对已经犯罪的人不要重复再犯，还针对不特定人，警示这部分不特定的人不要犯罪。从这一点上看，警示作用需要借助人们对犯罪所获的好处与遭遇刑罚的恶果之间明确的对比来实现。”
该制度是富有中国社会治理特色的一项制度，该制度重新调整了权力和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对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的修正。相较于传统损失模式，该制度采取程序控制犯罪。
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被追诉人通过放弃自身的部分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认罪伏法，避免因被刑事处罚而产生对社会、公权力机关及办案人怨恨，减少新的犯罪危险的发生。
二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轻微刑事案件加快程序流转，使被追诉人减少诉累，在从宽基础上对部分犯罪不起诉处理，做到宽严相济、惩罚为辅、教育为主，利于被追诉人能够自身感受到司法的温暖，又成为行走的法治宣传员。
三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注重社会的综合治理，从宽处理的可由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社区矫正、不起诉等多种方式予以处罚。
四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案件繁简分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不同层面的犯罪用程序予以控制。
人身危险性理论方面。人身危险性为近代刑事实证学派所提出，对其概念分为狭义、广义。狭义为再犯可能，顾名思义是行为人故伎重演。
广义是除了行为人故伎重演还有部分初犯可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上是对可能再犯的预估而从宽，狭义的人身危险性概念上更为符合认罪认罚所能调整的范围。
一是认罪认罚是衡量人身危险性的重要因素。中国司法实行该制度，目的在于通过犯罪人的认罪认罚从而实现制度价值，但认罪认罚是犯罪人的个人权利，在保障事实施的基础上，这就需要从认罪认罚的基础上要综合衡量该适用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经过衡量确定对其是不是可以从宽。人身危险性是一个评价认知，主要的来源就是犯罪人到案后是否认罪还是拒不认罪，这从侧面也反映了他的心理对抗和人身危险性程度。司法实践中，一般来说，犯罪行为人在侦查、审查、审判阶段均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退赔，向弥补被害人损失、赔礼道歉等，能够表明犯罪人对犯罪行为有明确的认知，也愿意承担责任，有明显的悔罪意思表示，人身危险性相对较低。反之，犯罪人在到案后一直负隅顽抗，逃避侦查，相对人身危险性就很大。除此之外，人身危险性的考量还需要对其有无前科犯罪、三观的认知、性格、社会关系等等综合予以认定。
二是强制措施的从宽适用需考量人身危险性。刑事强制措施可分为限制人身自由与非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作用是在于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的条件在于是否有自杀、逃跑、再犯、妨碍证人作证、毁灭证据等行为，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其中有一项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就比较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在少捕慎捕法律政策下，强制措施的适用就必须要坚持合法性、必要性，即能不捕的不捕。
三是人身危险性影响从宽量刑。量刑从宽作为认罪认罚最后一个环节，更加要全面的审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对轻微刑事案件对犯罪人进行社会调查，对需要判处实刑犯罪人还需办案人综合全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犯罪真正的标尺。
社会危害性是以所犯罪行的的性质决定，交通肇事与盗窃的社会危害性就有所不同，根据不同的侵害法益作出刑罚上的平衡。不过能够判处较重刑罚的犯罪行为，犯罪人心理和性格上通常与常人不同，量刑上能否适用从宽还需严格控制。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法基础
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刑事诉讼目的就是国家希望借助刑事诉讼相关法律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目标被立法者编辑到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中，但其实本质上这是对刑事诉讼结果的一种理想模式。”
刑事诉讼作为保障刑法事实的程序性规则，所以刑事诉讼的目的也是由刑法的特性所决定的。刑法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下社会稳定的一个手段，惩治、控制犯罪是刑法的一个作用，同样如前文所讨论的“程序治理”，刑事诉讼的一个目的就是控制犯罪。由于刑法制定者、实施者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对象为犯罪人，公权力和个人存在地位和权能的不对等，如果对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定的程序约束，将会走向国家权力单向治罪的道路，所以刑事诉讼的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制度保障了刑法机能统一和平衡，二者在合理处理犯罪上缺一不可。刑法是以静态的方式解决犯罪问题，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却是被井台的刑法制度规范的过程。刑法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两者间的协调，推进刑事法治和价值的落实，二者分为实体法理论与程序法理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二者有机统一。“揭露犯罪的原貌其实要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历史性回溯，这种回溯围绕着证明任务而展开，需要借助各种证据（如痕迹），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证据可能并不完备，也没有方法使其完备，此时就有可能发生刑讯逼供。”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要想兼顾对犯罪的控制和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就必须设定理性的调查流程，以此才能获得最客观的案件定性。而定性准确又是适用该制度的前提条件，也是适用该制度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在控制犯罪下，对其目的性过于偏重则会导致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对立，会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国家权力单向治罪方式。该制度以法定的程序，平衡人权保障和犯罪控制，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犯罪人的权利，以控辩合意达到刑法的最优结果。
程序分流理论。程序分流理论即对案件繁简、认罪与否进行程序分流机制，实现对案件的不同方式处理。程序分流的的讨论上首先要解决的的就是分流的适用机制，其分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的诉讼分流指审前分流，就是在进入审判前将可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淘出去”，合理司法资源配置，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利于犯罪人的自我改造，亦是刑法谦抑性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具体体现为相对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等。广义的程序是扩大至审判程序上的分流。具体而言是依照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案件以不同的审判程序来处理，轻微犯罪案件采用简易程序，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采用普通程序，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做到轻重缓急之分，减轻审判程序负担。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就已有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之分，并各自有适用条件限制。

我国在刑事案件程序分流方面比较拘谨，即刑事诉讼程序一旦启动，就侦查向着审判方向前进，“以审判为中心”下，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裁量权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无法更好的实现刑事诉讼理想化的社会治理愿景，犯罪人与国家公权力只显示出一种理想的合作状态。“以人为本”的政策思想逐渐深入确立，刑罚的功能回归到人们所关注的重点，法律对应的毕竟是个人，最终引申到社会治理上，刑事司法报应主义会使“强权”走向极端，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加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社会的快速发展，新时代法治思维的变化，犯罪范围的扩大化，以往的司法方式使得司法资源的更加显示不足，程序分流到了不可不为的阶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即控制犯罪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在对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的优化下，使刑事诉讼程序不是“一条道走到黑”，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人的从宽处理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程序分流最为明显处理解决问题方式。程序分流贯穿于该制度整个的诉讼过程。
一是该制度重点关注的仍然是“人”。该制度的前提之中很重要的一点事，被追诉人的主观意愿，公权力必须充分尊重被追诉人的选择，如果公权力过分干预被追诉人的意志选择，势必又走回国家权力单向治理的老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之一是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窘态、修复社会关系，所以在程序分流上还必须兼顾能否给司法人员减轻工作量、被害人获得赔偿、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修复等等。另，对被追诉人进行非犯罪化处理也是程序分流需要关注的一点，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轻微刑事犯罪，更加有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性得以实现。
二是充分发挥“枫桥经验”，改变“有案必立、违法必究”的报应主义刑事思想。法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犯罪的惩罚教育相结合来实现社会和谐的综合治理，如单纯的一味惩治犯罪，不仅国家司法资源不堪重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会不断加大。因此，部分法律规定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予以宽容对待，不可一味地进行打击。绝对化的追诉会导致轻微刑事案件司法程序空转，司法资源的消耗，数字层面优秀但现实意义不大。对不宜以刑事裁判处罚的以刑罚之外的社区改造方式予以教育、矫正。
三是程序分流应当以审查起诉阶段程序分流为重点。根据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者的责任分工，作为中间阶段的检察机关有着自由裁量的不诉权，这是程序分流的关键，并且审查起诉上有对审判程序的建议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宏观于程序分流，就是检察机关充分运用好裁量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载的任务愈加繁重，需要在实践中更加细化程序分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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